
兴国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
场内交易项目工作进程承诺表
项目名称 ：
	承诺事项
	承诺要求
	承诺日期
	经办人签字

	招标公告送审
	确保最迟在发布日前2个工作日送县公共资源交易市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审查。
	
	

	招标公告发布
	确保公告经各部门审查合格后，于发布日的16:00前送达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发布；否则，自动顺延至次日发布。
	
	

	招标文件送审
	确保在报名截至日前2个工作日送县公共资源交易市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审查，否则，报名截止日期相应自动顺延。
	
	

	招标文件发售
	确保文件审查合格后，如期发售；确保报名期间至少有1名以上工作人员在场接受报名、咨询，并自觉遵守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考勤管理，否则报名截止日期自动顺延并接受处罚。
	
	

	补充、补遗公告发布
	确保在发布日前1个工作日送县公共资源交易市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审查，并于发布日的16:00前送达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；否则，自动顺延至次日发布。
	
	

	项目开标安排
	确保文件发布前向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进行场地安排备案，开标过程中严格按照招标文件要求进行开标、评标和定标。
	
	

	中标公示发布
	确保开标结束后，投标文件等资料当日送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存档，中标公示在次日16:00前送达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发布，否则不予发布。
	
	


备注：1、本表一式三份，招标人、招标代理人和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各执一份；

      2、招标人应及时督促招标代理人严格按照承诺事项统筹安排各项工作，如有违背，自行承担相关责任。
承诺人签字
招  标  人（签字或盖章）：
招标代理人（签字或盖章）：
年   月   日

